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购买浙江升捷货运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公

司购买浙江升捷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捷货运”）100%股权事宜，发表如

下意见： 

1、此次收购升捷货运，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满足与保障公司业务增长带动的

配套需求，有利于提高公司对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客户服务质量。 

2、公司已建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拥有一套完善的投资管理内部控制

制度，对该项对外投资的权限设置、内部审批流程、风险控制措施等事项作出

明确规定。 

3、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朱张泉、蒋利民回避表决。公司对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该项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该

关联交易在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方面均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原则要求。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跟浙江贝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 10,222,238.43 元人民币购买升捷货运 100%股权。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制定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范顺科、邓川、刘国健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